
评价项目概况

企业名称 金华市金桥助剂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 金华市金桥助剂有限公司带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

行业类别 □√化工 □工贸 □其他

项目简介

金华市金桥助剂有限公司现从事带储存经营 2-丁氧基乙醇、2-丙醇、乙酸正
丁酯、乙酸乙酯、2-丁酮、丙酮、二甲苯（1,2-二甲苯、1,3-二甲苯、1,4-二
甲苯）、甲苯、甲醇、环己酮、乙酸甲酯、乙酸仲丁酯、二氯乙烷（1,1-二氯
乙烷、1,2-二氯乙烷）、2-甲基-1-丙醇、1500#溶剂油、碳酸二甲酯、油漆稀
释剂、正丁醇、120#溶剂油、二甲氧基甲烷、二氯甲烷、乙醇[无水]、乙二醇
乙醚、200#溶剂油、乙酸正丙酯、4-甲基-2-戊酮、乙酸乙二醇乙醚、N,N-二
甲基甲酰胺、油漆、环氧树脂、氨基树脂、醇酸树脂、氢氧化钠、甲基环己烷
和石油醚共 35 种危险化学品，法定代表人为王峰。企业现持有金华市金东区
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（编号：金东应急经 Y[2021]036 号），
有效期至 2024 年 11 月 13 日。企业因安全评价报告到期且拟申请新增品种，
换证前，委托本公司对其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经营现状进行安全评价。
与上次评价相比，企业拟新增带储存经营庚烷、己烷、叔丁醇、丙二醇单甲醚、
丙二醇甲醚醋酸酯。安管员从蔡尧钢变更为朱雁，其余企业名称、经营方式、
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化。本次评价报告里的危险化学品名称统一按《危险化学
品目录（2015 版）实施指南（试行）》中的危险化学品品名编写。
整改意见
1、根据 GB30077-2023《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》，企业应配
备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、正压自给式空气呼吸器等应急物资.
2、根据 GB15603-2022《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通则》，甲类仓库 1 的墙距需大
于或等于 50cm。
3、根据 AQ/T 3034-2022《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》，企业安管员发生变更，
需执行变更管理程序，建议企业制定变更管理制度并执行。
4、工人需穿着防静电工作服、工作鞋进行作业。
评价总结
企业应按本评价报告提出的整改意见认真的整改，整改到位后（经本公司确认
后），金华市金桥助剂有限公司的经营、储存现状能符合带储存经营危险化学
品（所评价）的安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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